
检察机关提醒， 从事电

子烟生产经营业务应当取得

烟草专卖许可证， 且生产经

营活动仅限于在许可证载明

的地址开展， 所以任何擅自

通过线上渠道售卖电子烟的

行为都被视为“无证经营”，

是违法犯罪行为， 情节严重

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此外，

《电子烟管理办法》明文禁售

调味电子烟，因此，即使经营

者持有烟草专卖许可证，也

不得销售任何调味电子烟，违

者将面临行政处罚。

电子烟含有成瘾物质， 有

害健康， 广大消费者要有清醒

的认识， 未成年人更应自觉远

离各类电子烟产品。

【检察官提醒】 >>>

90后名校法学生知法犯法
无证兜售电子烟落“法网”

  “极寒冰霜、柠檬西柚、御前龙井到货，更多口味私信，量多优惠，现货当天闪送到家。”发

完这条朋友圈，小陈正打算和邱姐核对当月营收，却未曾想到，公安机关已找上门来……原

来，他们二人长期在网络上无证兜售电子烟，最终，双双落入法网。而令人意外的是被追究刑

责的小陈还曾经是一个名校的法学毕业生。 日前，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该起案件。

“铆” 上电子烟生财

小陈是一名 90 后， 毕业

于上海某名牌大学法学专业。

学业优秀的他， 毕业后顺利进

入了心仪的金融行业。 2018

年， 小陈认识了自己的客户邱

姐， 经过一番了解， 得知她竟

是自己母校的学姐。 在校友关

系的加持之下， 二人渐渐有了

稳定的投资理财业务往来。

2021 年 1 月底， 邱姐了

解到电子烟的销售行情不错，

便萌生了经营电子烟的念头，

她找到小陈商量： “咱们一起

开个门店卖电子烟， 你只管分

担一半的出资， 日常经营就交

给我来负责。” 小陈听后心动

了， 能挣一份外快， 合作伙伴

也信得过， 还不用自己操心，

何乐而不为呢？

小陈和邱姐一拍即合， 同

年 2 月， 他们租下商铺， 并申

请到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自此， 二人便正式开启合伙之

路。 各种口味的电子烟产品琳

琅满目， 小店在经营过程中慢

慢积攒了一批老顾客。

不料， 到了 2022 年 9 月，

门店商铺租约到期， 出租方不

愿续约， 二人又未能及时找到

其他合适的商铺， 无奈之下只

能闭店。 没过多久， 原先门店

的烟草专卖许可证也过了有效

期。 为了清理库存减少损失，

邱姐便想转为线上销售。 “开

店期间我们手上有一些客户资

源了。 线上出售电子烟， 既能

继续赚钱， 又能降低生意成

本。 你愿不愿意和我继续干下

去？” 邱姐向小陈建议。

法律专业出身的小陈， 对

无证售卖电子烟的法律风险有

些担忧， 但他最近正为工作业

绩下滑薪水下降焦虑不已， 经

邱姐这么一番劝说， 小陈动摇

了。

无证卖电子烟被追责

于是， 二人抱着侥幸心理

开始线上经营。 客户通过微信

下单之后， 他们便会通过闪送

等方式为顾客送货上门。 这种

方便快捷的方式不仅得到了老

客户的认可， 还吸引了不少新

客户。 二人在利益驱使下， 不

光清理完了库存， 还开始大量

进货并销售。

2023 年 6 月， 公安机关

接到举报线索后找上门来， 民

警从他们的住处查扣了 900 余

盒待销售的电子烟弹、 一次性

电子烟盒及烟具。 经鉴定， 其

中 800 余盒系伪劣电子烟。 截

至案发， 邱某某和小陈在从他

人处购入电子烟烟弹、 一次性

电子烟等后， 通过微信对外销

售的金额累计达 10 万余元。

长宁区检察院审查后认

为， 邱某某、 陈某某违反国家

规定， 在没有烟草专卖许可证

的情况下非法经营烟草制品，

情节严重， 二人行为均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

百二十五条， 应当以非法经营

罪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 并向

法院提起公诉。

考虑到二人所销售的产品

为国家明文禁售的调味电子

烟， 且经鉴定， 大部分为伪劣

产品， 应酌情予以从重处罚。

近日， 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

判处被告人邱某某、 陈某某有

期徒刑 3 年、 2 年， 并分别处

罚金； 又因二人在审理阶段均

如实供述自身犯罪事实， 自愿

认罪认罚， 且主动退缴了违法

所得， 最终法院判决对二人分

别适用缓刑。

从研发到“钻石”小偷

2014 年 7 月，周某入职某

公司从事游戏研发工作， 主要

担任某游戏项目组的负责人。

2019 年 4 月，他在与玩家交流

互动时得知， 有些玩家希望能

在大额充值时获取一些折扣。

作为游戏项目负责人，周

某的后台账号拥有直接发放

“钻石” 和充值奖励道具的权

限。 该权限本是用于内部测试

或给玩家补发奖励， 但此时的

周某因需要投资， 就想以折扣

价向玩家售卖“钻石”来获取资

金。接到订单后，他通过后台找

到玩家 ID，直接将“钻石”和奖

励道具添加到玩家账号中。 由

于是“非官方充值”， 后台也

就没有留下充值记录， 游戏公

司自然就没有收到玩家小王充

值的钱款。

2022 年 3 月， 周某从该

公司离职， 但他并未就此收

手。 由于公司没有第一时间消

除周某的账号权限， 他就自己

在家登录后台， 窃取“钻石”

出售给玩家， 甚至在账号被回

收后， 他还通过登录同事账号

继续实施违法行为。

玩家申诉东窗事发

2023 年 3 月， 由于周某

没有将充值奖励道具随“钻

石” 一同发给游戏玩家小王，

引发了小王联系客服进行申诉

后， 他的违法行为随之东窗事

发。接到公司报案后，徐汇公安

分局迅速将周某抓获。据统计，

2019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

周某通过贩卖“钻石”共非法获

利 200 余万元。

检察官认为， 周某在公司

就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擅自

将游戏充值“钻石” 以低于官

方售价的折扣价出售给游戏玩

家的行为， 以及在离职后擅自

使用后台账号窃取游戏充值

“钻石” 并出售的行为， 分别

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

第二百六十四条， 应当以职务

侵占罪、 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经过检察官的法治教育

后， 周某自愿认罪认罚， 并由

其家属向游戏公司进行退赔，

获得了该公司的谅解。

经徐汇检察院依法提起公

诉， 徐汇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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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中非法获利200余万元

游戏公司主管盗卖“钻石”获刑4年

  一男子在公司就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擅自将游戏充值“钻石”

以低于官方售价的折扣价出售给游戏玩家， 甚至在离职后还擅自使

用后台账号窃取游戏充值“钻石” 并出售。 男子在 4 年时间里， 通

过贩卖“钻石” 共非法获利 200 余万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以职务侵占罪、 盗窃罪对被

告人实行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4 年， 并处罚金 4 万元。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邱恒元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曾雨欣

释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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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建议】

  案已结，事未了。在办理本

案过程中， 检察官注意到涉案

公司在长达四年时间里未能及

时察觉周某违法犯罪行为，反

映出公司对员工账号权限、后

台游戏数据的审查制度以及企

业内部的监管机制有待完善。

此外，检察官还发现，除了公司

内部监督外，玩家的申诉、举报

也对本案侦破起到相当重要的

作用。 假如游戏公司能够健全

相关机制， 鼓励玩家及时反映

问题， 或许可以更早发现和预

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

办案只是“治标”，企业“治

本”才是关键。如何通过办理该

案，来帮助涉案公司堵漏建制，

并将成果惠及整个游戏行业，

进一步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

建设，是检察官思考的问题。有

鉴于此， 徐汇检察院在经过充

分的调查研究后， 向涉案公司

制发了为其“量身定做”的检察

建议书， 建议其定期组织开展

专项法律法规培训， 提升员工

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意

识， 并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员

工账号管理、 后台数据排查和

内部权限审查， 加强公司监管

力度，畅通与玩家交流渠道，健

全公司事后补救措施， 有效减

少公司损失。此外，检察官还通

过进企宣讲等形式， 持续提供

法治宣传等司法服务，让“法治

元素”成为企业“发展要素”。

“感谢检察机关维护了我

们的合法权益， 还通过检察建

议为我们厘清了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 使我们能有的放矢地进

行整改。 ”2023 年 12 月，徐汇

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涉案公司

的回函， 表示已根据检察建议

书积极进行内部整改。

检察官提醒游戏玩家们，

在通过网络游戏放松身心的同

时，也请健康、规范上网，牢记

理性消费，量力而为。充值时应

选择官方渠道， 对非正规充值

服务进行举报。同时，检察官也

希望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能主

动履行责任， 共同推进法治网

络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检察建议书帮助企业堵漏建制


